西咸新区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选聘公告
自2018年西咸新区建立企业、群众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营商环境监督新机制以来，各位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建言献策，为新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宝贵意见。目前，2019届监督员聘期已满，为继续发挥监督员的桥梁纽带、社会监督作用，进一步优化提升新区营商环境，经新区营商办研究，决定面向社会选聘60名监督员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选聘范围
监督员从常年在新区范围内居住或工作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民主党派代表、工商联代表、无党派人士、市场主体代表、法律职业人员、媒体记者、专家学者以及城乡居民等群体中选取聘任。
二、聘任条件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无违法、违规和违纪等不良记录；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，良好的诚信品质、责任意识、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意识；
（三）年满18周岁、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，身体健康，积极参与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监督工作，具备开展工作的基础素质和身体条件；
（四）关心支持西咸新区营商环境建设工作，为人正直，实事求是，公道正派，清正廉洁，工作认真负责；
（五）坚持原则，勇于担当，善于发现问题，并能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（六）具有履行职责的其他相关条件。
三、主要职责
（一）对全区优化营商环境、提升政务服务能力等情况进行监督；
（二）收集并反馈社会各界对新区营商环境建设的意见、建议及破坏营商环境的问题线索；
（三）了解、反映企业、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“堵点、痛点”，并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；
（四）积极宣传新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有关制度、规定及措施；
（五）配合新区营商办开展检查、暗访等工作；
（六）完成新区营商办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四、选聘程序
（一）组织推荐。由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群团组织、民主党派等有关单位推荐，经审核确定予以聘任。
（二）个人自荐。符合条件的个人，可登陆西咸新区官网（http://www.xixianxinqu.gov.cn/）下载填写《西咸新区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发送至新区营商办指定邮箱，经审查合格后择优聘任。
对拟聘任对象，由新区营商办颁发《西咸新区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证》和《聘用证书》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2019年选聘的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如有意愿继续参加选聘的，在符合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条件下可优先聘任。
五、聘任期限
监督员每届聘期一年，期满后，自动解聘。聘期内，新区营商办将根据监督员工作开展情况，适时进行人员解聘或增聘。
六、报名时间
2020年10月14日—10月26日。
七、注意事项
请报名人员将居民身份证扫描件、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电子底板、《西咸新区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申请表》打包发送至报名邮箱。
报名邮箱：xixianyingshangban@163.com
联系人：雷磊 联系电话：029-33585376

